
*請將不適用者刪去   

請在適用的空格內❑填上剔號                                                                                                                                                                                                  (2025.01) 

陪月員僱傭合約樣本 
 

本僱傭合約由   （下稱「僱主」），住址：        

與  （下稱「僱員」），身份證號碼  ，於  年  月  日共同訂立， 

雙方同意遵守下列聘用條款及條件：(*請將不適用者刪去     請在適用的空格內❑填上剔號) 

 

1. 孕婦*預產期/剖腹

期： 
   年  月  日 預計上班日期：    年  月  日 

 

2. 等候期： *預產期/剖腹期前          日及*預產期/剖腹期後          日 

(除雙方同意，等候期過後仍未上班將視作單方面解約) 
 

3. 試用期： ❑有，          天 ❑沒有 
 

4. 終止合約通知期： 試用期內，任何一方終止合約須          天通知，否則須以相等於通知期的薪金代

替。試用期滿後/無試用期，任何一方終止合約須          天通知，否則須以相等

於通知期的薪金代替。 
 

5. 每天工作時數：           小時，由*上/下午          時至*上/下午          時 
 

6. 每週工作日數：           天，為期          *月/星期/天，總工作天數          天 
 

7. 休息日： 逢星期           (*有薪/無薪休息日) 
 

8. 工作範圍： ❑到院探望 ❑嬰兒照顧 ❑產婦護理  ❑買餸 

❑產後食療 ❑產後添薑醋(供產婦食用) ❑其他： 
 

9. 薪金： 每*月/週/日/小時$                               超時工作薪金：$          *小時/日 
 

10. 支付薪金日期： ❑ 每月1次，於          日支付 ❑ 每月2次，分別於          日及          日支付 

❑ 每週於星期          支付 ❑ 每日支付 
 

11. 福利： 膳食： 包*早/午/晚餐 假期：放*法定假日/公眾假日 
 

12. 惡劣天氣下的工作 

安排： 

(詳情請參考勞工處

的《颱風及暴雨情 

況下工作守則》) 

❑ 當八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或更高訊號生效期間/黑色暴雨警告訊號生效期間/ 

超強颱風後「極端情況」存在時，僱員需要上班。除正常工資外，僱員並可獲

發當值津貼每小時*$          或           %正常工資。 
 

[在八號或更高信號生效期間/黑色暴雨警告訊號生效期間/在「極端情況」存在

期間，僱主*有 / 沒有為僱員提供接送服務，僱員可獲發交通津貼$          或實際

的交通費，以較高者計算。] 
 

❑ 當八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或更高訊號生效期間/黑色暴雨警告訊號生效期間/ 

超強颱風後的「極端情況」存在時，僱員毋需上班，工資不會受影響。 

當八號或更高訊號/黑色暴雨警告訊號/「極端情況」於工作時間完結前          小

時或以上取消/結束，僱員應盡量在          小時內返回工作崗位。 
 

13. 訂金： 

(見後頁附註 5) 
❑合約薪金____% 即 $                       ❑ 固定金額：$                       ❑ 不適用 

❑僱員已收取上述訂金。訂金將在僱員薪金中扣除，但如僱主在合約僱用期前 

解除合約，僱員有權沒收已收取的全數訂金。 
 

14. 其他： 僱員可根據《僱傭條例》、《最低工資條例》、《僱員補償條例》或其他有關

條例的條文享有其他權利、利益或保障。 



*請將不適用者刪去   

請在適用的空格內❑填上剔號                                                                                                                                                                                                  (2025.01) 

附註  

1. 僱員再培訓局及「陪月一站」不會介入僱主及助理的僱傭關係。故此，僱員再培訓局、「陪月一

站」及其僱員不會就僱主及助理雙方議定的服務安排，包括但不限於服務內容及薪金，負上任何

法律責任。 

2. 《僱傭條例》及《最低工資條例》是本港規管僱傭條款及條件的主要法例。僱主可以給予僱員較

《僱傭條例》及《最低工資條例》規定為佳的僱傭條件，但不能低於有關條例規定的最低標準。勞資

雙方可自行訂立合適的僱傭條款及條件，任何僱傭合約的條款，如有終止或減少《僱傭條例》或

《最低工資條例》所賦予僱員的權利、利益或保障的含意，即屬無效。在擬訂僱傭合約時，可參

閱勞工處的《使用書面僱傭合約（小冊子）》及《編寫僱傭合約須知》。 

3. 根據《最低工資條例》， 僱員在任何工資期的工資， 按他的總工作時數以平均計算，不得低於法

定最低工資的水平。 

4. 根據《僱員補償條例》的規定，所有僱主必須為其僱員（包括全職及兼職僱員，例如兼職家務助理）

投購工傷補償保險(下稱勞保)，以承擔僱主在《僱員補償條例》及普通法方面的工傷補償責任。查詢請

電勞工處 2717 1771，或瀏覽該處網頁www.labour.gov.hk。 

5. 一般僱傭合約並沒有訂金條款，參考陪月行業普遍安排，加入有關條款，並由雙方簽署同意確實有關安

排。基於任何協議(包括訂金)有效期發生在僱傭關係開始前，故不受《僱傭條例》所約束，縱使訂金

安排在聘用前已取得僱傭雙方的同意，但只屬私人協議，一旦有爭議可以小額錢債方式追討。 

6. 僱主及僱員雙方均須遵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保障個人私隱。 

7. 陪月員的工作一般不包括大型家居清潔，例如抹窗、清洗抽油煙機、洗廁所和廚房等。如僱主有

特別的工作要求，請於訂立合約時提出，與陪月員磋商，並於合約內清楚列明。買餸時間需計算

為工作時間及附有工資， 而有關開支，需以實報實銷形式支付僱員。 
 
僱主及僱員雙方均清楚明白上述各項內容，並同意簽字作實。雙方均須保存一份合約文本作日

後參考。 

 
僱主簽名：  僱員簽名：  

僱主姓名：  僱員姓名：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  

日期：  日期：  

緊急聯絡人姓名：  緊急聯絡人姓名：  

緊急聯絡人電話：  緊急聯絡人電話：  

                

僱傭紀錄 (於陪月工作完成後填寫，作雙方紀錄) 
 

確實工作日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僱主已付總薪金： $  

僱主簽名：       僱員簽名：  

日期：       日期：  

 


